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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中市财政局文件

汉财办库〔2021〕16号

汉中市财政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直达资金管理的通知

各县区财政局，局相关科室，局属有关单位：

自开展直达资金管理工作以来，在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及项目

单位的共同努力下，我市直达资金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，常

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已经建立，直达资金为我市做好“六

稳”“六保”工作任务发挥了积极的成效，达到了政策目标。但通

过运行也发现了一些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，为进一步加强直

达资金管理，推进直达机制不断落实完善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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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快直达资金指标分配与下达

在收到上级直达资金预算指标后，要在预算指标系统中及时

登录指标，并添加相关标识。要按照“快速直达”的原则加快直达

资金分配下达，以上级部门发文时间为准，上级指标文件直接下

达到项目单位的直达资金，原则上在 10日内办结指标分配下达，

资金没有明确需要项目主管部门分配的，预算下达时间不超过

30 日。科室在完成指标文件下达后 3 日内必须在直达资金系统

内完成指标的分配下达。

二、确保直达资金信息公开

按照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要求，市县财政部门已经在政

府门户网站设立了财政信息公开专栏，直达资金作为财政资金的

重要内容，主要用于惠企利民，也要纳入信息公开的内容，市县

财政要及时在财政信息公开专栏中设立直达资金专区，介绍直达

资金政策要求，公开直达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。各科室直达资

金文件下达后，应于 7日内将文件在指定网站进行公开。

三、加强直达资金专项对账

市县财政各直达资金管理科室在收到上级直达资金预算指

标后，应及时在监控系统中接收、记账，并相应在生产系统中生

成预算指标，确保监控系统、生产系统和上级预算指标发文中资

金名称、预算科目、金额、标识等信息保持一致。落实好直达资

金对账制度，科室要及时建立相应的台账，实时、准确记录直达

资金指标下达、支出、惠企利民发放情况，预算、国库要及时与

上下级财政和直达资金管理科室定期对账，直达资金管理科室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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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与上下级财政部门对账，与项目资金使用单位要每周进行对

账，确保台账数据、系统数据及实际情况保持一致。

四、完善惠企利民项目信息

直达资金主要用途是惠企利民，为体现资金项目绩效，中央

和我省规定直达资金中凡是涉及惠企利民的项目均要填写惠企

利民信息。各直达资金管理科室要在直达资金系统分配项目时，

完整准确添加项目属性，属于惠企利民项目的，将项目属性选择

为“利民”、“惠企利民”，不得将项目属性选为“其他”。在项目资

金拨付受益人后，及时将相关资金支付、惠企利民补助补贴发放

数据导入到监控系统，并对数据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五、规范直达资金使用支付

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把好直达资金支出关，根据预算安排和

实际需要合理安排支出。直达资金不改变原有资金的用途，各支

出管理科室要按照相关资金的管理办法加强支出审核，防止直达

资金违规使用。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不改变现有拨付流程，各级财

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，根据预算安

排、支付主体等确定直达资金支付方式，将资金支付到最终收款

人，不得违规将资金划转至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。涉及专户管

理的社保类资金，以及需要支付到救助对象的资金，由相关部门

按规定将资金支付到受益人账户。

六、及时关联系统支付数据

直达资金预算下达后，项目单位申请使用资金，主管科室要

按照单位需求及时审批用款计划，在财政云系统完成支付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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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及时将财政云系统支付信息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。主管科

室每周至少梳理财政云系统支付信息一次，与监控系统进行比

对，及时导入缺漏信息，确保两个系统直达资金支付数据一致。

七、强化直达资金动态监管

各相关科室要依托利用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在跟踪预算下

达、资金支付和惠企利民信息发放的同时，密切关注项目单位使

用资金的情况，对项目进展缓慢的单位要加大督促指导力度，对

动态监控系统出现的各类预警信息要认真研究分析原因，及时纠

正错误，避免相同问题反复出现，不断提升动态监控质量，确保

直达资金发挥最大绩效。

附件：1.直达资金分配下达情况表

2.直达资金支出情况表

3.直达资金惠企利民属性口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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